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5〕5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土地违法违规行为

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已经市政府

研究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2015年1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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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土地违法违规行为

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
根据 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土地违法违规

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豫政办 〔2014〕182号)精神要求,

结合我市实际情况,特制定以下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保障社会发展、保护耕地 “红线”、维护群众权益为目标,

继续保持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高压态势,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

地行为,有效遏制违法违规用地势头,坚守耕地保护 “红线”,

规范土地管理秩序,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对2014年1月1日以来全市发生的各类土地违法违规用地

行为进行专项整治:

(一)2014年度发生的违法违规用地,边报边用、未报即

用、未供即用、非法占地特别是占用耕地的违法行为。

(二)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,规避农

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,通过出租、承包等方式非法使用农村

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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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在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,以新农村社区建设名义进行

“小产权房”开发的行为。

(四)借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名义搞设施农业、生态农业、观

光农业等园区建设,借规模经营等农业开发名义占用农村集体土

地,擅自改变农用地用途进行非农业建设的行为。

(五)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、产业集聚区违法占地行为。

(六)借工程项目建设施工、地质勘查、抢险救灾、采矿用

地方式改革试点等临时用地名义,违法进行永久性建设的行为。

(七)借农村道路建设名义或不符合 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

于进一步规范农村道路地类认定工作的通知》 (国土资厅函

〔2013〕581号)要求,违法进行道路建设的行为。

(八)按照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地区公路

两侧违法占地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通知》 (郑政办明电 〔2014〕

297号)要求,全面清理农村地区公路两侧违法占地违法建筑治

理工作。

(九)违反国家有关规定,违法占地建设别墅及产能过剩项

目的行为。

(十)其他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、社会关注度高的土地违法

违规行为。

三、方法步骤

(一)自查阶段 (2015年1月22日-2015年1月31日)。

各县 (市、区)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要抓紧研究贯彻落实意见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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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实施方案,明确责任分工,迅速开展工作。自查工作结束

后,要统一登记填表,相关表格、自查工作总结于2015年1月

31日前报市国土资源局。

(二)整改阶段 (2015年2月1日-2015年2月28日)。对

自查发现的问题,符合立案条件的,要坚决立案查处,并依据

《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》(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国土资源部第15号令),逐宗依法严肃处理。市国土资源局组

织开展督察,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。

(三)验收阶段 (2015年3月1日-2015年3月31日)。

2015年3月15日前,各县 (市、区)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要对

本辖区专项整治工作进行预验收,并将2014年度违法违规用地

行为查处整改落实情况汇总表、工作总结报市国土资源局。3月

15日至3月25日,由市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验

收,对验收不合格的,要限期整改并跟踪落实。市国土资源局要

认真总结专项整治工作情况,向市政府作专题汇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领导,形成合力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

开展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

统筹谋划,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,确保专项整治行动

不走过场。要严格按照 《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印发 <关于建立健全国土资源执法监管责任机制的意见>的

通知》(豫办 〔2014〕25号)和 《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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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落实耕地保护责任严格执法监管的意见》 (郑发

〔2011〕25号)要求,把土地管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,强化

国土资源执法监管责任。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国土资源保护、

利用、监管工作负总责,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,要亲

自抓好土地执法监察和违法案件查处工作。国土资源部门要严格

执法,及时巡查发现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并报当地政府。当地政府

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加强协作、密切配合,形成执法合力,坚决

纠正违法行为,共同做好专项整治工作。

(二)突出重点,强化责任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

专项整治工作要求,全面清查,不留死角,尤其要对当地主城区

(含各类开发区、产业集聚区)、重点乡镇发生的违法违规用地行

为以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情况进行重点清理核查,如实填写相关

表格。要发扬敢于碰硬的作风,有法必依,执法必严,该拆除的

依法拆除,该没收的依法没收,该问责的坚决问责。凡工作消

极、弄虚作假、隐瞒不报、压案不查以及因工作原因未能完成拆

除复耕任务、2014年度卫片执法检查发现违法占用耕地面积高

于10%或继续多发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地方,将

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第15号令、《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河

南省新增建设用地报件受理与依法依规管地用地挂钩办法的通

知》(豫国土资发 〔2014〕112号)和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警示约谈办法 (试行)的

通知》(郑政办 〔2010〕16号)规定,予以通报批评、区域限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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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扣减用地指标等处理。

(三)广泛宣传,营造氛围。各地要通过开展灵活多样、卓

有成效的宣传活动,大力宣传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以

及市委、市政府严格土地管理、坚决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的决

心,牢固树立依法管地、依法用地的观念;要充分利用各类媒

体,大力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各阶段的工作成果,对影响恶劣的案

件要公开曝光,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市国土资源局要会同有关

部门,及时发布专项整治工作信息,通报工作进展情况。

附件:1.2014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清理汇总表

2.2014年度国家重点工程违法违规用地情况统计表

3.2014年度省级重点工程违法违规用地情况统计表

4.2014年度产业集聚区建设违法违规用地情况统计表

5.2014年度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违法违规用地情况统

计表

6.2014年度违法违规用地查处整改落实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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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国土资源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二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1月24日印发


